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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務處學輔創新工作約聘僱人員聘僱及服務要點 

 

99.03.07 學輔字第0990000017號函核定 

101.04.25 100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25處學法字第1010000009號函公布 

107.04.25 106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因應學務發展需要，並規範本處學輔創新工作約聘(僱)人員之聘僱與管理考核，特訂

定本處學輔創新工作約聘僱人員聘僱及服務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約聘(僱)人員，係指領取教育部補助薪津，非屬本校編制內之專職人員。聘(僱)

範圍應符合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 

三、約聘(僱)人員工作性質係依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

力要點」進行公開招聘進用，並簽請學務長核定。約聘(僱)人員應注意其品德及忠誠，

並具有擬任工作所需之各項知能條件，並須確保公務機密，有保密期限者從其規定。 

四、新進約聘(僱)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為一個月，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簽請正式聘(僱)

用及簽約，其起聘(僱)溯自試用日起生效；試用期滿不合格者，不予正式進用 

五、約聘(僱)人員之聘(僱)期間，最長為一年，於年度中途聘(僱)用者，得聘(僱)至年度結

束。契約期滿經考核合格者，得予續聘(僱)。聘(僱)期間除簽准者外，上班時間內不得

於校內、外兼職兼課及在職進修。核定權責為用人單位一級主管。 

六、約聘(僱)人員於聘(僱)用期間，應遵守本校一切規定，如因工作不力或違反聘約規定，

本校得隨時解聘(僱)。但因教育部經費刪減、業務裁縮或其他重大事由，得提前終止契

約，惟應至少於一個月前通知。約聘(僱)人員於約聘(僱)期滿未獲續聘(僱)通知者，即

視為終止契約。約聘(僱)人員如須於聘(僱)用期滿前先行離職時，除特殊情形外，應於

一個月前以書面方式提出，經用人單位簽證，轉送學務長核准，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

離職。 

七、凡依本要點所約聘(僱)之人員，其聘(僱)職稱、聘(僱)期間、薪津、工作項目、權利及

義務、違反義務時應負之責任及其他必要事項，均應於約聘(僱)人員契約書中載明。各

用人需求單位如對其約聘(僱)人員有特殊之要求者，可另訂定於約聘(僱)契約書中。 

八、約聘(僱)人員應於到職日至總務處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加保手續，並自到職日

起薪。 

九、約聘(僱)人員有下列事項之一者，本校得終止聘(僱)用。 

(一)因教育部經費調整而需裁減人員者。 

(二)違反聘(僱)契約之義務事項或本校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三)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致無法完成聘(僱)用契約之工作項目或工作態度、工作效

率欠佳，經規勸未見改善者。 

(四)怠忽職責或洩露職務上之機密，致本校遭受損害者。 

(五)未經單位主管核准，於上班時間內，兼任校內外職務者及在職進修者。 

(六)行為不檢且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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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無正當理由繼續曠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達六日。 

十、因前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七款於聘約期間終止聘(僱)用時，在作成處分前，應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作成處分之決定後，由學務處以書面附具理由於十日內通知

當事人。 

十一、各用人單位主管對於其配偶或三等親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其主管單位中聘僱，惟在

該主管接任以前聘僱者，再予續約時仍應受前述迴避任用之限制，應報送本處進行調

整。 

十二、新進約聘(僱)人員薪級除特殊需求簽准者外，均依學歷自最低薪級起敘，每月薪津依

本校約聘僱人員薪津支給標準表辦理。但負責校安人力、心理師、宿舍與生活輔導員，

因工作性質特殊，得以學士級標準起敘，惟以不超過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學校院學生

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力要點」規範為限制。 

十三、因特殊專長而聘(僱)之人員，其薪津得由校長專案核定，但以不超過編制內職級相當

之人員應核敘之薪資為限。但因工作性質確有需要時，得由用人單位簽請校長核准酌

發工作津貼。 

十四、約聘(僱)人員在職期間死亡者，當月之薪津按全月支給；請假超過規定日數或曠職者，

應按日扣除其薪津，曠職者並追究行政責任。 

十五、本要點經奉核定前已聘(僱)而擬續聘(僱)者，得參照相近薪級辦理重新核定薪津。 

十六、約聘(僱)人員出勤及差假依本校「約聘人員工作(服務)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約聘(僱)人員獎懲以年度成績考核列計，但至年度結束止服務未滿一年者，成績考核

僅作為續約參考。成績考核由用人單位於每年 11月底前送本處憑辦。 

約聘(僱)人員年度成績考核之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考績優等、甲上、甲等者，如續約則晉薪一級。 

(二)考績乙上、乙等者如續約則留支原薪。 

(三)考績丙等及丁等者，契約期滿後不再續聘(僱)。 

十八、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九、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